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变祖中的法 国政 治刹度

许振洲
压

在最近十年中
,

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政

治制度是否发生了引人注 目的变化 ? 这个问

题的提出
,

可能令人感到有些唐突
:

因为我

们知道
,

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
,

是由该国的

法 律
、

特别是宪法决定的
.

`第五共和国 自
1 9 5 8 年建立至今 已有 38 年

,

在这期间
,

除了

在 1 9 6 2 年就总统选举方式间题修改了宪法

及 1 9 8 5一 1 9 8 6 年间短命的选举制改革外
,

法国的公法并没有多大变化
。

19 8 1 年和 1 9 9 5

年政权在左右派之间的两次合法更迭更证明

了现行体制的稳定性
、

包容性
、

及 已为各派

普遍接受的事实
。

但是
,

关注法国政治的人

又必须承认
,

在这十年中
,

具体地讲
,

主要

是在 2 9 8 6一 1 9 8 8
、

1 9 9 3一 1 9 9 5 年间
,

我们看

到了一些发人深思的变化
,

一些促使我们重

新思考法国第五共和国政体性质的变化
。

第五共和国的政治制度是对第三
、

第四

共和国政体的否定
.

事实上
,

戴高乐将军早

在 1 9 4 6 年 的
“
贝 叶讲话

"
( d i sc ou

r s d e

B a ye u x ) 中
,

便对其弊病做了尖锐的批评
:

国

家权力间缺乏真正的平衡
,

行政权成了立法

权的附庸
; 而立法权内部又由于选举制等因

素无法形成稳定的多数
,

党派林立
、

党争不

断
,

从而引起了行政权的频繁更迭
,

(在整个

第三
、

第四共和国期间
,

法国政府的平均寿

命仅为半年左右
,

即著名的
“

富尔公式
”
)

,

从

而使得国家无法适应当代世界的情况
,

无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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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付可能出现的危机局面
,

更无法制订长期

稳定的政策
。

有鉴于此
,

戴高乐在这篇被称

之为
“ 贝叶宪法

”
的讲话中

,

向人们勾勒了

他对法国新政体的构想
:

确立国家权力之间

的平衡
,

建立一个相对独立的
、

有力量有效

率的
、

由总统占主导地位的行政权
;
改变议

会中四分五裂的政党格局
,

让议会中形成相

对稳定的多数
.

他的这些设想
,

构成了第五

共和国宪法的基本精神
,

构成了第五共和国

政治制度的独有特点
。

如何对第五共和国的体制进行评价和归

类
,

一直是令专家感到困难的间题
。

我们看

到的是一个相对独立而有力的二元行政权
:

一方面
,

有一个向议会负贵的
、

由总理领导

的政府
; 另一方面

,

又有一个拥有很大权力

的
、

不对议会负责的总统
.

按照宪法的规定
,

“

共和国总统确保宪法得到遵守
。

总统通过仲

裁
,

保证公共权力机构正常行使职权和 国家

的持续性
。

共和国总统是国家独立
、

领土完

整
、

遵守共同体协定和条约的保证
。 ” (5 8 年

宪法第 5 条 )
。

他任命总理
,

并依总理建议任

命其他政府成员
; 他主持内阁会议

;
他负责

颁布法律
,

并有权要求议会 (后者不得拒

绝 ) 对某一项法案重新进行审议
;
他有权决

定就某一重大问题举行公民投票
。

他有权解

散国民议会并进行重新选举
; 他是军队的最

高统帅
;
他有权在国家处于危机时采取一切

必要措施
;
他可以向议会送交咨文

,

就某一

间题表明自己的意见 ; 他也负责任命众多的

文职
、

军职官员
,

包括三名宪法委员会成员



… …
。

与第三
、

第四共和国的总统相 比
,

这

些权 力是相当可观的
。

但他又与其前任一样
,

不向任何人负责 (按说在法治下
,

一个人的

权力与责任
、

义务应该是成正 比的 )
。

议会除

可以叛国罪弹幼他之外
,

无法对他进行任何

限制
。

这样的总统
,

当然与英
、

德等议会制

国家中无实际权力的国家元首不同
。

但因为

又 同时存在着 一个向议会负责的政府和总

理
,

所以又不同于美国式的总统制政体
.

戴

高乐自己很清楚这些区别
。

他在 1 9 6 2 年时曾

明确指出
: “
我完全明白有些爱做解释的人对

不能把宪法放到两个严格的模式里而感到不

高兴
。

照他们的看法
,

法国的政治制度只可

能有两个概念
。

(要么是议会制
,

要么是总统

制卜
· ·

… 如果你们愿意的话
,

我们可以说
,

我

们的宪法既是议会制的又是总统制的
,

我们

的平衡和我们的性格特点支配我们这么办

的
. ”

①法国当代著名学者迪维尔热 ( M
·

D u -

ve gr er ) 的
“
半总统制

"
的定义则因比较准确

地反映了法国政制的特点而为众多的人所接

受
。

戴高乐将军在 1 9 6 2年时说
: “
我们制度

的关键是重新确定一位由全体法国人用理智

和感情来指定的共和国总统
,

以他来作为国

家元 首 和法 兰西 的指路 人
. ” ②纵观法 国

1 9 5 8一 1 9 8 6 年间的政治实践
,

尤其是戴高乐

时期和密特朗时期的前期
,

他的这种愿望可

以说得到了充分的实现
。

总统积极参加了国

家的政治生活
,

他的影响无处不在
。

在国家

各权力机构或实体之中
,

总统成为了最重要

的一环
。

或者按 58 年宪法的主要制订者之一

德勃雷 (M
·

氏br 日 的话来讲
,

总统成为了

第五共和国国家权力的基石
。

对自己的权力

及在国家中的地位
,

各位总统均坚信不疑
。

戴

高乐在 1 9 6 4 年 1 月 31 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宜

称
: “

人民已经将国家不可分割的权力全部交

给了由人 民选举产生的总统了
。

除了总统授

予或保持的权力之外
,

不存在任何其他的权

力
。 · ·

一他是国家选择出来决定命运的人
,

他

选择总理
,

… …并有权撤换他 ; 他签署法律
,

主持内阁会议并颁布其决议
,
他负责谈判及

签署与外国的条约 ;他是军队的统帅……
。

③

蓬皮杜在 1 9 6 9年 7月 10 日他的第一次记者

招待会上说
,

总统是
“
行政权的最高首领

,

是

宪法的保障者
,

……他决定国家的基本方针
,

监督和保证公共权力的正常运行
.

他既是仲

裁者又是国家的第一领导人
。 ”④而曾经激烈

反对过第五共和国政制的密特朗
,

在他当选

为总统后
,

也于 81 年在一次电视采访上宜

称
: “
法国威傲战略的核心便是国家元首

,

即

我本人
, 。

⑤

我们已经列举了宪法授予总统的权力
。

现在让我们看一下在某些时候某些方面总统

是如何理解这些规定
、

如何运用这些权力的
。

宪法规定总统任命总理
,

并在他提出辞

职后结束他的使命
。

在 1 9 8 6 年之前
,

总统在

选择总理的问题上一直拥有全权
。

自不待言
,

他会任命一个他所欣赏
、

信赖的人担任这一

职务
.

但总统有没有权力撤换一个总理? 我

们看到
,

按照条文
,

总统只能在总理自己提

出辞职后做出批准
。

即使是戴高乐自己
’
,

在

一开始也不认为总统拥有此权力
: “

如果是这

样的话
,

总理就无法有效地履行他的职责

了
。 ”

⑥然而到 了 1 9 64 年
,

他就认为总统
“

任命了总理
,

也有权撤换他
:

这或是为了更

好地履行总统的使命
,

或是因为他不再欣赏

这个总理的行动
。 ” ⑦在他之后

,

蓬皮杜
、

德

斯坦
、

密特朗都有过类似的表示
,

认为总统

有权更换总理
。

而在总理一方
,

当他们与总

统的政见不一致时
,

也均认为被解职是天经

地义的 (当然在形式上总是他们自己提出辞

职 )
.

希拉克在 1 9 7 6 年就宜布
: “
按照宪法的

精神
,

总理实际上是由总统任命的
。

因此他

也就有权撤换他
。 ” ⑧同样

,

总统也经常直接

干涉政府的组成及某些部长的任免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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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宪法规定
,

政府负贵侧订并执行国

家的政策 ; 它为此制订的施政纲领孺要得到

议会的支持
。

但在 1 9 8 6 年之前的实践中
,

总

理和政府处于一种对总统的绝对服从地位
。

总理事实上成为了总统的高级助手
、

执行人
,

而他的施政纲领也变成了对总统纲领的连

释
.

戴高乐曾形象地说到
: “
经验证明

,

在一

条船上
,

船长旁边应该配备一名助手
。

同样
,

在我们的新共和国中
,

行政权应该由负责基

本和长远性工作的总统及负责日常事务的总

理组成
。 ”

⑨德斯坦时期的总理梅斯梅尔 (P
·

M sse m e r ) 认为
: “

总统决定国家政策的大

方向并负责监督它的执行 , 总理则负责这个

政策的具体运作并向总统和议会负责
”

L
(宪法规定总理只向议会负贵 )

。

这种实践的

最好例子
,

大概要算 1 9 7 4 年 6 月 5 日希拉克

总理在议会中第一次就总体政策所做的声

明
.

在这之前
,

德斯坦总统向议会递交了一

份咨文
,

以说明他的纲领
。

因此希拉克在自

己的声明中只是重复了总统制订的目标
,

并

表示政府有信心和能力来实现它
。

我们看到
,

在实践中
,

总统经常对宪法

做 出自己的解释
。

1 9 6 2 年
,

戴高乐提出修宪

动议
,

要求将总统选举由间接选举变为直选
。

本来宪法第 89 条是专门规定修宪程序的
:
动

议提出后
,

先由两院组成的国会讨论
,

如能

得到 3 / 5 多数的赞成票
,

再交由全民公决批

准
。

但戴高乐由于担心得不到议会多数的支

持
,

而援 引宪法第 n 条关于公民投票的规

定
,

直接将此动议提交全民公决
,

并得到通

过
。

在 1 9 6 0 年
,

当议会要求他下令召集一次

议会特别会议时
,

他回答道
: “

我不认为应该

决定召开议会特别会议
。

在当前情况下
,

这

种要求既不符合我负责令人尊敬的我们体制

的精神
,

也无益于我照宪法的规定和人民意

愿应加以保障的公共权力的正常运行
。 ”
0 在

1 9 6 1 年阿尔及利亚危机期间
,

他更是在有争

议的情况下行使了宪法 16 条规定的特别权

力达五个月之久
。

如果说作为第五共和国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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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的设计师和缔造者
,

旅高乐有权这样认为

的话
,

那么他的继任人也或多或少地追随了

他的榜样
。

德斯坦在 1 9 7 4 年 7 月的一次记者

招待会上就表示
: “
我对我们体制的解释是在

现存规定范围内的总统制解释
。 ”

O

此外
,

虽然戴高乐本人并不一定赞成
,

但

是由沙邦一戴 尔马 ( Cha ab n一 eD lam
。 ) 在

1 9 5 9年提出的总统的
“
特有职权范围

”
d( -o

m ia n e r

皎vr ` 包括国防
、

外交
、

法兰西共同

体等 ) 这个概念
,

也早已为人们广泛接受
,

并

反映了第五共和国的现实
。

因此
,

很长时间以来
,

许多政治学家都

认为
,

法国第五共和国的政治实践早已超出

了
“
半总统制

”
的限度

,

法国总统已成为了

一个比美国总统
,

甚至比路易十四的权力都

大的
“

共和制君主
” 。

这种说法当然不能说全

无道理
。

但我们也有理由分析这种现象究竟

是宪法规定的体制的产物
,

还是在特定条件

下的一种政治实践 ? 迪韦尔热早就告诫过我

们
,

不要将既成事实与法制混为一谈
.

L其

实只要我们稍加思考
,

便会发现上面列举的

一些总统的权力并不载于宪法
,

并没有坚实

的法理依据
。

总统的这种似乎不受限制的权

力和地位
,

毋宁说是来源于议会内部存在着

稳定的多数派
,

而这个多数派又一致认为总

统是 自己的领袖这个事实
;
而一直到 1 9 8 6

年
,

议会多数和所谓的
“

总统多数
”
一直是

和谐的
、

重登的
.

第五共和国的总统任期为七年
,

而国民

议会的任期为五年
。

因此
,

总统选举和国民

议会选举 (通称立法选举 ) 经常是交错进行

的
.

在 1 9 8 6年之前
,

这并没有带来多大的不

便
,

因为总统多数与议会多数通常是重合的
.

在 1 9 8 1 年
,

刚上台的左派总统密特朗面对着

的是一个右派的议会
。

但当他解散议会
、

提

前举行立法选举后
,

左派也就随即在议会中



取得了多数
。

这表明法国大多数选民希望看

到这两种多数的重合
,

以便使新总统得以顺

利推行他的纲领
。

但到了 19 8 6 年
,

情况发生了变化
:
在 3

月份举行的立法选举中
,

右派取得了胜利
,

成

为了议会中的多数派
。

任期还有两年的密特

朗
,

此时有三种选择
: l) 解散新议会重新选

举
。

但这是不得人心并注定要失败的
。

如果

右派再次取得胜利
,

他就只有辞职一条路了
。

2) 光荣辞职
,

因为 86 年选举结果表明多数

选民已不再欣赏他的政策
。

这种作法固然可

以显示他的气度
,

但不是一个政治家的选择
。

3) 与一个右派的议会
、

右派的政府
“
共处

” .

这虽颇为尴尬
,

却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总统

的职位为左派积蓄力量
,

给右派设 t 障碍
,

以

待时机的变化
。

密特朗最终选择了第三条道

路
。

于是在第五共和国的历史上首次出现了
“

共处
”

的局面
。

在 1 988 年的总统选举中密

特朗再次当选
。

他随即解散了议会
,

重新举

行立法选举
,

左派再次成为多数派
, “
共处

”

的局面结束
。

但到了 1 9 9 3 年
,

右派再次在立

法选举中获胜
, “

共处
”
第二次出现

,

一直到

1 9 9 5 年的总统选举 中由于右派的胜利而 自

动结束
。

我们认为
,

这两次
“

共处
”

深刻地影响

了第五共和国的体制
,

尤其是在总统的职权
、

总统与总理
、

政府
、

议会之间的关系方面
。

而

如前所述
,

总统成为行政权的主导
,

正是第

五共和国体制的核心因素之一
。

因此
,

这两

次
“

共处
”

的实践促使着人们重新思考和评

价现行体制的性质
。

我们知道
,

戴高乐将军在坚持将总统改

为直选时曾说过
,

他这样做并不是为了自己
,

而主要是为了他的继任者
,

为了使他们能更

具合法性地承担起他们的使命
。

他也确实希

望使总统真正成为行政权乃至整个国家权力

的核心
.

但从宪法学角度看
,

第五共和国体

制毕竟只是一种
“

半总统制
” ,

而非美国式的

典型总统制
。

具体地讲
,

按照宪法的规定
,

是

政府负责制订并执行国家的政策
,

而政府又

须向议会负责
。

换句话讲
,

在行政权的二元

中
,

总统的权力看似很大
,

但不够具体
。

政

府的主要权力虽只是上面说的那一条
,

却显

得十分扎实
。

当然
,

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

那样
,

对 58 年宪法始终有两种解读方法
; 总

统制式的和议会制式的
。

在总统多数与议会

多数重合时
,

前一种解释自然占了上风
。

但

当这两种多数不一致时
,

议会制式的解读方

法便不容忽视了 (这恐怕是 58 年宪法制订者

们所始料未及的 )
。

两次
“
共处

”
的实践在相

当程度上证明了这一点
。

严格地讲
,

这两次
“
共处

”
有所不同

。

在

1 9 8 6 年的议会选举中
,

右派并未取得压倒多

数
。

保卫共和联盟 ( R
.

P
.

R ) 和法国民主同

盟 ( U
.

D
.

F ) 只是靠其他右具势力的支持

才成为多数派
。

因此这更象是一种
“
数学多

数
”
而非一种

“
政治多数

” .

同时
,

1 9 8 6 年时

的密特朗总统还能得到多数选民的支持 (根

据民愈测验 )
,

并几乎肯定会成为 1 9 8 8 年总

统选举的候选人
.

相反
,

在 1 9 9 3 年的立法选

举中
,

右派取得了空前的胜利
,

在国民议会

全部 577 个席位中
,

右派获得了 4 84 席
,

占

了将近 8 4 %
.

另一方面
,

密特朗总统的民众

支持率却下降到了 39 %
,

并在很大程度上失

去了对内江不断的社会党的控制
.

因此
,

第

二次
“
共处

”
能够更好地说明第五共和国政

制的变化
.

少

这种变化首先并集中表现为总统掌握的

决策权向总理及其政府的大量转移
.

过去
,

选择
、

任命
、

罢免总理的权力实

际上操在总统手中
,

而他的决定又总是能得

到议会的支持
。

现在
,

他只能任命一位右派

人士担任总理 (他甚至不能在几个人中进行

选择
,

而只能茸重议会多数派中的实力对比
,

任命 R
.

P
.

R 内定的人选 )
,

而且也无权撤换

他
。

如果说在 1 9 8 6年
,

密特朗在选举后还拖

了四天才宜布对希拉克的任命
,

后者还在前

一天向他
“

汇报
”
了对新政府构成的设想

;
那

1 3

加

、粗



么在 1 9 9 3年选举的第二天他便亲 自 (而不是

按惯例由总统府秘书长 ) 在电视上宜布了新

总理的名字
。

因此
,

在
“
共处

”
的情况下

,

实

际上是议会中的多数派在挑选总理
,

而总统

的
“

任命
”
成了纯粹的形式

.

这是总统权力

的一大失落
。

当总统多数与议会多数重合时
,

总统通

常直接参予政府的组织工作
,

甚至亲自决定

若干重要部的部长人选
。

在
“

共处
”

情况下
,

新政府的组 织便主要是总理的权力了
。

在

1 9 8 6 年
,

密特朗还曾用否决权成功地阻止了

J
e a n L ec

a n u e t 成 为 外 交 部 长 和 F r a n e o i s

L如 at dr 成为国防部长
;
而在 1 9 9 3年

,

巴拉迪

尔 ( E
.

aB lla d u
)r 则成为第五共和国历史上

1

第一个 自己组织政府的总理
,

即使是在总统
“

特有职权范围
”
内的两个部

,

L白 at dr 也终于

成为了国防部长
。

与此同时
,

在
“

共处
”
的情况下

,

总理

对总统的绝对服从也不复存在
。

他开始真正

象宪法中所规定的那样
,

制订并执行国家的

政策了
。

为了避开总统主持的内阁会议
,

巴

拉迪尔从一上台开始
,

便在总理府频繁地定

期召开有所有部长参加的
“
部际会议

” ,

以协

调政府的工作
。

尽管他声称这些会议
“

不应

成为或被看作是另一个内阁会议
” ,

@ 但也不

过是欲盖弥彭而 已
。

一般说来
,

在第二次
“

共处
”

期间
,

巴拉迪尔政府所掌握的行政权

是完整的
、

基本未受限制的
。

国家的行政决

策中心已由总统府转移到了总理府
,

甚至在

所谓总统
“
特有职权范围

”
内也是如此

。

例

如在 1 9 9 3 年 7 月的欧洲首脑会议上
,

他便提

出了自己有关欧洲安全的设想 ; 接着又飞赴

美 国 向克 林顿 阐 明法 国在关 贸总 协 定

( G A T T ) 间题上的立场
。

又如他在上台伊始
,

便迅速改善了因前政府向台湾出售战斗机而

严重恶化的中法关系
,

一再承诺不再向台湾

出售武器
。

当然
,

在外交间题上总统仍享有

相当的发言权
,

但巴拉迪尔政府至少打破了

总统在这个领域内的垄断地位
。

l 4

相反
,

对与自己惫见有冲突之处的政府

决议
,

总统却表现出了相当的忍让和谨懊
。

例

如
,

对 1 9 9 3年 5 月 ” 日内阁会议通过的有

关身份证检查间题的法案
,

密特朗在会议上

表明了自己的保留态度
,

但总统府并未将这

些意见公布于众
。

倒是掌玺大臣自己将此事

捅了出去
。

又如在 1 9 9 3 年 5 月 26 日的内阁

会议上
,

总统表明了对讨论中的私有化方案

的意见
,

尤其对将法航 ( A i r F ar
n ce )

、

埃尔夫

一阿基 坦 ( lE l一 A qu it al en ) 和 宇 航公 司

( A台os aP iat le) 列入名单表示遗憾
,

但总统府

发言人对这件事也做了低调处理
。

“
共处

”
给法国政制带来的变化又体现在

政府与议会的关系上
。

在过去
,

虽然宪法规

定政府对议会负责
,

但由于事实上是总统挑

选了政府
,

因此政府是把总统当成了自己合

法性的依据
。

而在
“

共处
”
的情况下

,

政府

十分清楚是议会中的多数派使自己上了台
,

因此它也只能在议会的支持中证明自己的合

法性
。

与典型的议会制国家不同
,

第五共和国

宪法并未规定政府上台之初必须得到议会的

信任投票
。

尽管在 1 9 9 3 年 以魏德尔 ( .G

V ed el ) 教授为首的修宪咨询委员会建议这样

做
,

以便加强议会和政府的地位
.

在第五共

和 国的制宪者看来
,

这种规定会使总理享有

独立于总统的合法性
;
会使总统实际上失去

任命总理的权力 ; 会助长行政权两元之间可

能的冲突
.

而这是与新体制的精神背道而驰

的
.

然而 1 9 86 年的希拉克政府和 1 9 9 3 年的

巴拉迪尔政府都援引宪法 49 条第一款的规

定
,

要求议会对自己的施政纲领做了信任投

票
。

他们的这种决定实际上不担任何风险
,

只

是为了正式表明 自己的合法性不是来 自总

统
,

而是来自议会多数派的支持
.

为了把这

种戏做足
,

巴拉迪尔政府甚至还要求参议院

对它的总体政策进行了信任投票
,

尽管按宪

法规定
,

参院根本无权推翻政府
。

在这种情

况下
,

总统由于不再是议会中多数派的领袖
,



也就失去了对总理的控制权
、

监督权
、

解职

权
。

而巴拉迪尔通过将右派各派系的头面人

物网罗到政府中来
,

通过每周二邀请议会多

数派的领袖到总理府共进午餐
,

而俨然成了

议会多数派的领袖
.

这是否构成了向戴高乐

深 恶痛绝的第四共和 国党派政治的某种回

归 ? 现在尚不得而知
。

有人认为
“
共处的功

绩在于 向人们揭示了第五共和 国的深层本

质
:

这是一个真正的一元议会制政体
,

而不

是某些宪法学家所认为的特殊政体或总统制

政体
。 ” L对此我们也觉得还一时难下定论

。

因为我们无法预测
“

共处
” 局面是否会再度

出现
。

何况它即使出现也终不会成为法国政

治的常态
。

但
“

共处
”
给第五共和国政治体

制所带来的影响和变化确实是不可低估的
。

如果总统任期不能象许多人设想的那样缩减

为五年
,

它就总会成为法国政治家的梦魔
。

、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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